2020年中山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信用修复工作指引

   一、目的
   为督促排污企业主动改进环境行为，促进环保工作有较大改进的排污企业及时用解除信用限制，根据《中山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和《中山市企业环境信用修复程序》，制定本工作指引。
   二、适用范围
   经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公布，环境信用评级结果为环保不良企业（红牌）或环保警示企业（黄牌）的排污企业，但存在恶意或情节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，不予信用修复。
   三、适用时间
  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企业环境信用评级结果后六个月内。
   四、受理部门
   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局（生态环境保护局）进行初审，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审批。
   五、受理条件
  （一）企业主动改善环境行为，完成所有扣分及“一票否决”指标的有效整改；
（二）企业自评价年度之后至申请修复期间未发生污染物超标排放行为，且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一个月以上；
（三）企业自评价年度之后至申请修复期间未发生同等类别违法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不予受理的情形：
1.涉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并移送公安机关的；
2.移送或提请公安机关使用行政拘留措施的；
3.被实施按日连续处罚、停产整治的；
4.存在恶意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；
5.环境违法行为对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居住功能区、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点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；
6.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事故的；
7.阻挠、拒绝、不配合环保部门现场监督检查或现场监测的。
   六、受理材料
   排污企业向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申请信用修复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中山市企业环境信用修复申请表
（二）信用修复整改说明（阐明企业上年度信用评价存在的问题，简要介绍企业各项问题的整改情况、改善环境行为的计划或承诺落实情况，要有详细时间节点）
（三）排污企业整改证明材料（涉及整改工作的环保审批/验收意见、监测报告、监察执法证据、废物转移合同/联单/备案文件、缴交罚款票据等）。
   七、办理程序
   企业完成整改后，向所在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局（生态环境保护局）提交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。企业提交资料齐全的，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局（生态环境保护局）收到企业申请后需现场核实的，核实后附上环境监察工作记录表（有执法人员签字），并在申请表上出具初审意见，报市生态环境局。市生态环境局经核查，排污企业已经完成整改，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的，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站公示7天，若无异议，对其信用进行修复，将其信用等级上调一级，并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站公布。



中山市企业环境信用修复申请表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所属镇街
	
	法人代表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上一年度评价结果
	

	未达标指标
	

	整改内容（需附上整改证明材料）
	

	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局（生态环境保护局）意见
	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生态环境局意见
	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（此表由所在镇街综合行政执法局（生态环境保护局）加意见后由企业提交到中山市生态环境局）

